
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2 年第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2年 10月 9日（星期三）14時 

二、地點：本局 401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邱副局長蓬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闕綾依 

四、出席：如簽到表 

五、列席：如簽到表 

六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確認前次（102年第 2季性別平等專案小組）會議紀錄。 

說  明：檢附本局 102 年第 2 季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1份（如

附件 1）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局參加性別平等相關訓練人數資料一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局業分別於 102年 9月 11日、同年月 13日、同年月 23日

辦理本局暨所屬機關性別主流化基礎課程、進階課程及性別主

流化之「為巴比祈禱」電影賞析。經由上開課程認識性別平等，

促使本局同仁於工作場所中積極落實性別平權之理念；基礎課

程及進階課程均開放本府其他機關學校 10個名額參加，基礎

班參加 23人、進階班參加 22人、電影賞析參加 47人，總計



參訓人數達 92人。 

二、另本局暨所屬臺北廣播電臺同仁至 102年 10月 1日止，總計

有 135人次參加相關性別課程訓練，明（103）年本局仍依規

定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，鼓勵同仁參加，以建立性別

友善工作環境。 

決  議：請各科室轉達同仁，依人事室舉辦之相關課程時間，請同仁踴

躍參加，如無法出席者亦可至線上系統（如臺北 e大）完成

相關性別主流化訓練，並請人事室將未參訓同仁之名單提供

各科室主管參考，以及掌握後續參訓人員比例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本局性別統計及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一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局 101年性別統計指標經會計室彙整各科室資料，指標項目

為「公聽會參加人數」及「由政府補助或委託辦理之各式論壇、

研討會參加人數」等 2項（如附件 2）。 

二、有關新增本局性別統計指標項目部分，經會計室彙整各科室資

料，計擬新增「媒體採購案評選委員會人數」等 9項（如附件

3），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請各科室先釐清性別統計之目標、預期達成效益後，再決定統



計指標項目的內容。 

二、旅服中心服務人員指標定義修正為旅遊服務中心人員男女比

例。 

三、請各科室就目前所提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再做修正，表格中指標

定義、週期應填具完整，以及統計之目的請於備註欄說明，使

指標更為明確。 

四、其他科室如有常設性委員會的部分，亦應一併列入。 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八、散會：15時 


